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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请求审批2020年第一批统筹整合使用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涉农资金

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

陇川县人民政府：

为全面快速推进脱贫攻坚工作，解决贫困人口、贫困村脱贫退出各项短板，确保全县高质量脱贫摘帽。根据陇川县人民政府关于下达《陇川县2020年第一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财政涉农资金下达计划表》和《陇川县2020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脱贫攻坚项目表》的通知（陇政发〔2020〕9号），各乡镇和相关县直部门认真编制了项目实施方案，并以正式文件上报，共编制项目实施16个（具体名单见附件1），总共涉及资金11346.49万元。

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领导小组按照《陇川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等要求，召开了陇川县2020年第一批统筹整合使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涉农资金项目实施方案评审会，对上述16个项目实施方案进行审核，经审核，以上实施方案均要素齐备、内容完整、程序规范。为加快项目实施，提高资金拨付率，使其尽快发挥效益，现特将该16个项目实施方案上报县人民政府进行审批为盼。

妥否，请示。

附件：1.2020年第一批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项目实施

方案（16个）名单

     2.16个项目实施方案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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